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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支付2011年末期股息的進一步資料

茲提述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0��年3月�8日就（其中包括）支
付截至�0��年��月3�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2011年末期股息」）刊發的公告。上述�0��年
末期股息分派方案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後方可實施。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就有關支付�0��年末期股息提供進一步資料如下。

根據自�008年�月�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與其實施條例
以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0��年末期股息
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
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行辨法》
及其他相關法規，關於身為H股持有人的境外個人須於收取發行該H股的國內企業派發的
股息時，按稅率�0%繳納個人所得稅，所得稅將由該國內企業預扣及代表該個人H股股東
支付。然而，實施日期為�994年5月�3日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
策問題的通知》（「1994年通知」）豁免境外個人就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息繳納中國個人所
得稅。由於本公司於�0�0年8月已獲有關中國主管機關批准為「外商投資企業」，故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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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994年通知分派�0��年末期股息時，持有本公司H股及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個
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概毋須支付中國個人所得稅。因此，本公司將不會代扣將分派
予H股個人股東的�0��年末期股息之任何金額以支付中國個人所得稅。上述事宜若有其
他進展，本公司將進一步發布公告。

股東須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H股所涉及的中國、香港及其他稅
務影響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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